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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立福科國中 114-115學年度連帽外套規格需求規範書 

一、 販售地點：本校指定之校內地點  

二、連帽外套服裝需求： 

（一）詳如布料規格表及樣衣，請有意承製廠商自行至本校總務處洽詢。以現場樣品

樣式為標準（含做工、規格等），樣衣不外借。連帽外套為學生自由購買項目，

數量無法預估，請廠商自行斟酌供貨能力。 

（二）販售方式：請廠商提供連結表單，學生填表填寫基本資料、連絡電話、確認選 

      購數量尺寸，先繳款給廠商並經確認後，廠商至截止日起兩周內交貨給學生， 請

配合個資法規定辦理，學生資料請勿外流以免觸法。 

（三）規格需求及罰則： 

1.獲推薦廠商對於貨品有瑕疵或尺寸不合情形，應提供家長學生無條件退換貨、

修改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收費。未能配合退換貨或修改，本校得撤銷推薦

並公告所有家長周知，並提供消費者保護法規定資訊，請消基會協助保障消費

者自身權益。 

2.校服審查標準需符合「本校提供樣衣樣式」、「本校連帽外套採購案布料規格表」

「本校連帽外套製作規範」等相關規定，審查合格才能獲得推薦。 

三、為能協助學生及家長解決購買相關問題，採用審查推薦方式進行： 

（一）公告本校連帽外套樣式、布料規格及相關注意事項於學校網站上 

（二）成立審查小組並於 115年 3月 18日召開審查會議推薦廠商販售，審查有意承製

本校校服廠商之書面資料及樣衣，凡經審查合格廠商，即可獲本校向家長推薦

向該廠商購買，或通知該廠商於指定時間到校提供家長、學生購買服務。 

（三）經審查合格廠商在供應校服販賣服務過程，如果發生樣式、布料、價格等項不

合本校規格，得經審查會議以表決方式通過撤銷推薦資格，並公告家長周知。

本校也會提醒家長：「依據消費者保護法規定，凡不滿意校服品質及樣式者可向

購買廠商退換貨，不受七日內限制。遇違反消費者權益事件時，可請消基會協

助爭取權益」。 

四、審查會議： 

（一）時間：115年年 3 月 18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 時。 

（二）地點：本校弘道樓二樓第一會議室（臺中市西屯區福林路 333號） 

（三）決定方式：訂定審查標準並成立審查委員會，審查廠商之資格、貨品規格及單

價後，選出合於標準值得推薦之最優良廠商。 

（四）審查資料及樣衣送件截止期限：115 年 3 月 1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5時。 

（五）審查資料送件地點：本校總務處 

（六）審查內容： 

1.廠商須提供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、納稅證明、樣品(含材質檢驗合

格報告)及服務建議書(一式 9份)。 

2.配合校方需求規格設計打樣、確保布料材質（游離甲醛、螢光劑檢測）合格，

並提供合理定價、販售流程與售後服務。 

3.廠商須繳交服務建議書，經校方委員會評審，通過後方可販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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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服務建議書內容至少應包含如下： 

（1）執行能力。 

（2）承製能力。 

（3）品質管控。 

（4）售後服務。 

（5）其他特色與特殊服務事項。 

（五）審查項目及配分： 

採序位法評分，綜合考量廠商之能力，依審查項目評分，總分換算成序位，

依序位法選出符合需求之最優良廠商。 

 

編號 審 查 項 目 評 分 參 考 要 項 
配分 

(總分為100分) 

一 執 行 能 力 1.經營理念、專業技術、經營與能力 
2.規劃設計需求事項之瞭解程度 
3.企劃執行方式 
4.價格合理性 

25 

二 承 製 能 力 1.廠商承攬公私立機關學校等之實績及工廠
設備等專業之能力。 

2.上、下游廠商支援能力。 
3.緊急應變措施及調度能力。 

15 

三 

品 質 管 控 1.品質控管及品質保證能力。 
2.產品來源(布匹製造工廠名稱住址) 
3.布料規格(布料名稱、成份及品質規格、耐磨
性、縮率、每吋針車數及水洗牢度級數之說
明)。 

4.設計、量製、織造、管理及販售流程之完整
性與可行性。 

5.與本校展示樣品及參考規格契合度 

35 

四 售 後 服 務 銷售、售後服務及執行方式規劃 15 

五 其他特色與
特殊服務事

項 

創意及自由回饋應與本採購案有關之附加服
務內容為主 

10 

（六）審查程序: 

1.由服裝儀容委會委員及一位外聘專家組成審查會，評審推薦一家最優良廠商 

2.廠商必須派員參加企劃書評審，並現場簡報十分鐘及詢答五分鐘。 

（1）審查委員會評審開始之前，先召集參與審查之服務廠商抽籤，以決定簡報

之優先順序及時間。 

（2）審查委員會評分時，得向參選服務廠商提出與書面資料、樣品及簡報相關

內容之詢問，參選廠商僅能就審查委員提出之詢問事項回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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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評分及決定推薦廠商方式： 

1.成立  9  人審查委員會。 

2.審查委員依審查項目及配分，評定各參加廠商之總得分，換算序位，依序位法

評分選出最優良廠商。 

3.若最高分廠商得分相同時，以販售單價較低廠商為推薦廠商；如果售價也相同

時，則由審查委員會重新評分選出推薦廠商。 

4.經審查合格廠商在供應校服販賣服務過程，如果發生樣式、布料、價格等項不

合本校規格，得經審查會議以表決方式通過撤銷推薦資格，並公告家長周知。 


